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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业绩预告等相关事项的问

询函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等相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6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

询函》全文内容如下: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了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约为-51 亿元至-58 亿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拟计提大额商

誉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披露不清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如下事项并予以披露： 

一、根据公告，剔除减值事项和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

较以前年度大幅下滑。请公司详细说明本年度主营业务的业绩出现大幅下滑的具

体业务板块、下滑的金额、幅度和原因，以及后续对公司经营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二、我部曾在 2018 年的年报审核问询函中要求公司和会计师核实常年大额

现金流出用于购建固定资产的必要性、相关资金流出的安全性、固定资产真实性、

固定资产的实际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应减值而未减值的情况，相关方回复均为未发

现异常。但 2019年度则预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高达约 30亿元至 38亿元。 



1、请公司分项列示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资产类别、账面余额、账

面价值、预计减值金额，上述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认定、主要参数选取及依据等情况，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

合准则规定。 

2、根据公司 2018 年年报和前期问询函的回复，2016 年以来公司互联网接

入业务的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均出现了下滑，用户亦逐渐出现了流失的情况。请公

司充分说明以前年度固定资产是否已出现减值迹象，以及相应的固定资产减值测

试情况，明确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存在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

期调整的行为。 

3、公司其余固定资产实际状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未来是否存在较大减

值风险。 

4、请会计师对以上问题逐项发表意见，请公司和会计师说明是否落实我部

前期问询函执行的核查或审计程序，并对上述涉及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三、根据公告，2019 年度公司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 20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公司商誉约为 22.89 亿元，主要为并购长城宽带产生的商誉约 15.37 亿元以

及收购北京电信通形成的商誉 3.56 亿元。我部在对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中，

涉及公司商誉减值事项，公司回函中表示相关商誉减值准备已充分计提。 

1、我部关注到，除前述互联网接入业务用户流失情况外，长城宽带 2018

年净利润约为-1.86 亿元，同比 2017年已出现大幅下滑。请公司结合 2016年以

来互联网相关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用户变化情况以及互联网接入业务

ARPU值的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以来历年商誉减值测试情况，出现减值迹象的

时点，以及公司于 2019 年度集中大额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一次性

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行为。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2、请公司和会计师说明是否落实我部前期问询函执行的核查或审计程序，

并再次发表意见。 

四、根据公告，公司拟以债转股方式对全资子公司长城宽带增资 26 亿元。

2018年度，长城宽带实现净利润为-1.86亿元，同比出现较大的下滑；此外 2019



年度长城宽带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净资产为负。请公司补充披露：

（1）相关债权债务形成的原因、时间、相关业务或形成的资产、相关利息或收

益等情况，详细说明资金的实际用途和最终流向，相关资金是否流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2）

长城宽带主要经营情况、经营风险、财务数据，以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3）拟

对盈利状况不佳且净资产为负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因放弃优

先受偿权而带来的后续潜在资产损失和损害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形；（4）结合公司

相关业务及战略安排，说明后续是否对长城宽带有相关处置安排，以及对公司经

营、本次债转股的影响。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上述事项逐项发表意见。请公

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逐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并于 2020 年 2月 10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

我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相关

内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23 日 


